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

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

作为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如下事项进行

事前认可： 

一、关于现金收购中电装备山东电子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事前

认可意见 

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智能电表的市场竞争力，优化公司业务结构，进一

步提升公司业务规模和盈利水平。 

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已经中介机构审计、评估，并出具了审计报告和评

估报告，交易的价格根据评估报告的结果确定。交易定价体现了公平、公正、公

开的原则，交易内容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不影响

公司的独立性，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我们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八届七次董事会审议。  

二、关于与许继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日常关联交易总体协议的事前认可意见 

经认真审阅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和日常关联交易总体协议，我们认为公司

与许继集团之间的采购、销售、租赁等交易往来，有利于资源共享、发挥协同效

应。公司各项交易按照市场价格收取费用，对合同双方是公允合理的，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八届七次董事

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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